
HFG-2022-001 

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河府办 [2022J 1 号

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中，心

城区建设用地停车位配建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(区)人民政府(管委会)，市府直属各单位:

《河源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停车位自己建管理办法》已经市人

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，请径向市自然资源局反映。



河源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停车位
配建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管

理，合理确定停车位供应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)) ((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)) ((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

GB50180-2018)) 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?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市中心、城区(含源城区、江东新区、

市高新区、东源县城)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住宅、商业服务和公

共服务类建设项目，不包括工业类、用地面积 80 平方米以下建设

项目以及城市公共停车场(库)、路内停车位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配建停车场(库)是指建设项目用地

范围内(不含按照规定退让的城市道路、 绿化等用地)依据停车

配建标准所附设的地下、地上停车场(库)，服务对象为建设项目

使用者或公众。

第四条 中心、城区实行分区域差别化停车位配建标准管理?

原则上在人口密度较大、城市核心区、重点区域停车位配建标准

较高，一般地区停车位配建标准较低 。 区域划分为三类(详见附

件 1 ) 。

第五条 建设项目的停车位配建指标根据建设项目类型、停

车区域划分进行取值，具体标准按照附件 2 、 3 执行 。

第六条 具有两种及以上功能的建设项目，配建停车位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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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各类建筑功能及规模核算后累加确定，可统一安排，合理布置，

方便使用。

第七条 配建停车位应优先考虑地下停车库。场地坡度 3%

以内的建设用地，地下停车库顶板(含覆土)标高不应高于周边

道路或场地主要控制点平均标高1. 5 米以上;场地坡度 3%以上的

建设用地，地下停车库宜采用台地式布局方式。

第八条 在满足绿地率、消防登高面、消防通道、无障碍等

设施布局的前提下，住宅类建设项目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应超过住

宅总标准户的 10%，商业服务业类项目地面停车位不应超过核定

车位数量的 20% 。

第九条 建设用地面积小于 3000 平方米的零散用地，廉租

房、保障性住房、单身宿舍项目配建停车比例可适当减少，但不

应低于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值的 80% 。

第十条 共用一个通道的两个车位(子母车位)按实际可停

放车位数核计，且应保证普通停车位比例不应低于停车位总数的

90% 。

第十一条 机械停车位个数按实际可停放车位数核计，住宅

类项目配建机械停车位的比例不应超过住宅应配建车位总数的

25%，且应保证在一、二类区域每标准户配建不少于 o. 9 个自走式

普通停车位，三类区域每标准户配建不少于 0.7 个自走式普通停

车位。

第十二条 设有两层机械停车位的车库净高不应小于 5.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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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且每增设一层机械停车位)争高增加不少于1. 6 米;设有单

层停车位的地上停车楼层高不应大于 3. 6 米。

第十三条 地下停车库、首层架空停车空间不计入建设项目

容积率指标，地上停车楼、地上机械式停车库核计建设项目的建

筑密度和容积率。

第十四条 配建停车位须按国家、省、市的有关规定要求配

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安装条件。

第十五条停车场(库)的设计应符合建筑设计规范，满足

消防、人防、电力、排水以及出入口、坡道、无障碍等设施的设

置要求。

第十六条 摩托车、自行车停车位配建依据建设工程类型合

理设置，本办法不作具体要求。

第十七条 配建停车场(库)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

计、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在设计阶段，应如实

标明配建停车位的数量和停车方式。在项目验收阶段，相关部门

应严格把关，对未达到停车位配建要求的项目不予验收。停车位

一经确定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调整，也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十八条 住宅、商业服务业类项目，在房屋销售时，开发

单位应将车位配建情况如实告知购房人，不得隐目前或虚假宣传，

并在房屋出售合同中明确约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 年。在本办

法实施前已取得规划、土地批准文件并约定了停车位配建要求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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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停车位配建指标按照批准文件执行。《河源市中心城区建设用

地停车位配建管理暂行办法)) (河府办 (2021J 1 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1.河源市中心城区停车位配建指标管理区域划分图

2. 住宅类项目机动车停车场(库)的停车位配建标准

3. 商业、公共服务类、交通枢纽类机动车停车场(库)

的停车位配建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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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中，心城区停车位配建指标
管理区域划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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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住宅类项目机动车停车场(库)的
停车位配建标准

类别 配建标准

一类区域 不少于1. 2 个车位/标准户

二类区域 不少于1. 0 个车位/标准户

一类区域 不少于 0.8 个车位/标准户

备注 120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一标准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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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商业、公共服务类、交通枢纽类配建机动车
停车场(库)的停车位配建标准

分类 单位 配建标准

商务办公楼、研发用 车位/100 旷 一类区域不少于 o . 8 个; 二类区域不少于

房、商业公寓 建筑面积 0.6 个;三类区域不少于 o. 5 个。

商 车位/100 旷 一、二类区域不少于 o. 5 个;三类区域不
业 酒店

建筑面积 少于 o. 4 个。
服.

车位/100 m2 

务 一般商业 不少于 o . 8 个
建筑面积

类

购物中心、 批发市场
车位/100 旷 一类区域不少于1. 0 个; 二类区域不少于

建筑面积 o. 8 个;三类区域不少于 o. 6 个。

行政办公楼
车位/100 m2 一类区域 1. 0-1. 2 个;二类区域 0.8- 1. 0 

建筑面积 个; 二类区域 O. 5-0. 8 个 。

综合公园、专类公园
车位/公顷用

8-15 个(近市中心取高限)
生也面矛只

公

共 用地面积大于 50 公顷公园的自己建标准需进行专题研究

月民

务 体育馆 车位/100 庄
3. 0-4. 0 个(小型场馆 )0 2. 。一 3.0 个(大

类
型场馆)

博物馆、图书馆、 科 车位/100 m2 

0.5-1. 0 个
技馆 建筑面积

展览馆
车位/100 m2 

0.7-1. 0 个
建筑面积

会议中心 车位/100 庄 3. 0-4. 5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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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 单位 配建标准

一类区域不少于1. 2 个，二类区域不少于

综合医院、中医医院、
1. 0 个，三类区域不少于 O. 8 个;另设 2

车位/床 个以上有盖路旁港湾式停车供救护车使
妇幼医院

用;每 50 张床位设 1 个路旁港湾式停车

位供其他车辆使用。

公 一类区域不少于1. 0 个，二类区域不少于

共 O. 8 个，三类区域不少于 O. 7 个;另设 2

服. 其他专科医院 车位/床 个以上有盖路旁港湾式停车供救护车使

务 用;每 50 张床位设 1 个路旁港湾式停车

类 位供其他车辆使用

疗养院 车位/床 O. 3-0.6 个

大中专院校 车位/100 学位 3. 0-4. 0 个

中小学 车位/100 学位
不少于 3. 0 个，校址范围内宜设置不少于

2 个校车停车位。

不少于1. 5-2. 0 个，校址范围内宜设置不
幼儿园 车位/100 学位 少于 1 个校车停车位。 (可位于校址范围

以外，且距离幼儿园不宜超过 100 米)

汽车站
车位/1000 名

5 个
每 400 名设计旅客容量应设置 1

设计旅客容量 个临时接送车位。
3其之-

通

枢 客运码头
车位/1000 名

5 个
每 400 名设计旅客容量应设置 1

纽
设计旅客容量 个临时接送车位。

类
一般站 0.2 个车千立/100 名 i在

轨道交通
换来站 期高峰小时旅 0.3 个

设置 1-2 个临时接送车位(出和

车站 车上落泊车位)
非区主丑站 客 O. 4 个

j主1.建筑面积为计容积率建筑面积。

2. 为教育设施家长接送停车设置的路边临时停车位由道路交通主管

部门确定。

- 9 一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市纪委监委，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委工作

部门，河源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群团组织，中

央、省驻市单位，市新闻单位。

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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